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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6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2017-007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风险：受托人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多种风

险。本次投资的信托产品为非保本型，存在本金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 

    2、投资标的名称：《外贸信托•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2》 

    投资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投资期限：一年 

    预计收益率：6.0%/年 

    3、投资标的名称：《外贸信托•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8期-3》 

    投资金额：人民币1,400万元 

    投资期限：二年 

    预计收益率：6.7%/年 

    4、截止公告日，过去12个月本公司投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理

财产品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92,4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年3月7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士

公司”）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公司”）签署

《外贸信托·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2信托合同》和《外贸信

托·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8期-3信托合同》，优士公司申购五行

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2项下B1类（指机构，一年期）3,000万份

信托单位受益权，申购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6.0%，申购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8期-3项下B2类（指机构，二

年期）1,400万份信托单位受益权，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期限为二年，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6.7%。 

    本公司与外贸信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投资外贸信托公

司理财产品的交易发生金额为人民币92,4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6年11月30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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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

座F6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

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

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自

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

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

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是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信托公司2015年末总资产75.91亿元，净资产74.34亿元，2015年度营业

收入24.74亿元，净利润12.04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说明 

    优士公司本次申购的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2，本批次B1

类期限为一年，预计年化收益率为6.0%；申购的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18期-3，本批次B2类期限为二年，预计年化收益率为6.7%。 

    （二）产品说明 

    1、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 

    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2B1类信托受益权对应的信托本

金投资于外贸信托发行的汇金2号消费信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捷信消费贷款项

目）的1年期信托产品的优先级信托受益权。 

    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8期-3B2类信托受益权对应的信托本

金投资于外贸信托发行的菁华5号集合信托计划的2年期信托产品的优先级信托

受益权。 

    2、主要风险 

    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

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

风险、购买力风险）、投资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操作技术风险、

受益人本金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所投资的金融产品面临的相关风险、本信托

提前结束的风险、受托人尽责风险、传导性风险以及其他因政治、经济、自然灾

害等不可抗力对信托财产产生影响的风险等。 

    （三）敏感性分析 

    优士公司本次投资3,000万元申购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

-2B1类信托产品受益权，预计将取得180万元的投资收益，投资1,400万元申购五

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8期-3B2类信托产品受益权，预计最近两年每

年将取得93.8万元的投资收益，两笔投资合计将取得367.6万元的投资收益，有

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果和公司的整体业绩。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资金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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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控制分析 

    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6期-2B1类信托投资于外贸信托发行

的汇金2号消费信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捷信消费贷款项目）的优先级信托受益

权，该信托计划次级受益人承诺，在该信托计划期内，保障比率（即次级受益权

资金与保障性自有资金对应全部优先级信托本金的比例）各时点均不低于1:4。 

    五行汇诚资产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8期-3B2类信托投资于外贸信托发行

的菁华5号集合信托计划的2年期信托产品的优先级信托受益权，菁华5号集合信

托计划通过发放个人房屋抵押贷款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方式运用信托财产。 

    （1）菁华5号集合信托的每笔借款均设有抵押担保，在借款人未按时偿还贷

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时，受托人或先行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通过处置抵押物获

得受偿。 

    （2）菁华5号集合信托为结构化设计，次级受益人以其享有的全部信托财产

为优先受益人本金、收益提供担保。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内的任何时点优先级受益

人实收信托本金与次级受益人实收信托本金比例（以下简称“保障比例”）保障

比例不得高于4:1。 

    （3）当菁华5号集合信托不良贷款率超过6%时，如其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

不良贷款利率控制在6%以下，受托人有权单方面分阶段进行资金截流直至菁华5

号集合信托专户内资金足够优先级进行兑付，当菁华5号集合信托不良贷款率超

过10%时，受托人有权单方面停止放款直至菁华5号集合信托专户内资金足够优先

级进行兑付。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声明：公司投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理财产品，选择风险较低、收益较高的产品进行适度投资，有利于公司

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果和公司的整理效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

益，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投资外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符

合公平公正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表

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四、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11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在外贸信托公司增加理财投资金额的关联交易议案》，批准本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增加在外贸信托公司进行理财投资的金额，至 2017年 6月 30 日以前，理

财投资的发生金额增加至不超过 15亿元人民币，余额不超过 15亿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五、截至本公告日，最近 12 个月公司投资外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的累计发

生额为 92,400 万元，投资外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92,400 万元，累计

进行理财投资的余额为 92,400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九日 


